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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八. 主 席 ：現在似乎沒有其他代表要說 

明投票理由。

二八九. 依照議事規則第八十條的規定，我們 

此時不可能討論伊拉克、賴比瑞亞、摩洛哥及墨西哥 

代表圃聯合提出的決議草案〔A/L.259〕，或對之有 

所行動。伊拉克代表或願說明其決議草案。但是無 

論如何，依照笫八十條，我們今晚不能討論或行動。 

因此我向伊拉克代表建議該草案的審議延至明曰舉 

行。案文業經分發，且已有若干意見發表。我在發 

言之初已經提到。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等到明曰方 

能對這個決議草案作任何決定。

議程項目三十八

如屬需要，選擧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 

委員會委員，以實懸缺

第四委員會報吿書(A/4063)

二九〇. 主 席 ：第四委員會代表大會,推選多 

明尼加共和國、迦納、印度及伊拉克爲非自治領土情 

報審查委員會委員國，任期三年，如果沒有異議，我 

認爲大會認可此項選舉。

決定如議。

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一時零五分散會

第七九〇次會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咔前十時三十分紐约

主序：Mr.Charles MALIK(黎巴嫩）

議程項目三十六

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非自治 

領土之情報：秘普長報吿書及非自治 

領土情報泰査委員會報吿窖（绩完）：

c « ) 社會情況；

0 0 其他方面之情況；

( C ) 關於遞送及審査情報之一般問題；

( d ) 非自治領土情報摘要之複製方法： 

秘書長報吿書；

0 ) 秘書長關於非自治領土與歐洲經濟 

聯盟建立聯繫之發展情形報吿書；

( / )依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決議 

案八四五（九) 之規定，提供硏究及 

訓練便利情形：秘書長報吿書

一 . 主 席 ：本日淸晨全體會議散會時大家決 

定留待此次會議再來審議伊拉克、賴比瑞亞、墨西

哥、摩洛哥四國所提的決議草案〔A/L.259〕。現在請 

伊拉克代表提出這個決議草案。

二 . Mr. PACHACHI ( 伊拉克）:我準備簡略 

地介紹一下文件A /L .259內所載的決議草案，但首 

先我想說明迦納代表團也是這個草案的一個提案 

者〔A/L.259/Add.l〕。

三 . 在介紹這個決議草案之前，我想提醒大會， 

咋天澳大利亞代表曾說此事需要在議程上列入一個 

新項目。但是這個決議草案是在<1非自治領土情報” 
的標題下提出的，而這個問題，主席，您知道，大會也 

必同意，乃是議程項目之一。以往的先例證明請國 

際法院發表’’準”意見時也無需請求在議程上列入一 

個新項目。例如關於南非問題，大會卽曾決定請國 

際法院就某些問題發表意見，而並未爲此在議程上 

列入一個新項目。

四. 在過去十二年中，通過有關憲章第十一章 

所稱非自治領土的決議案需要何種多數間題已經一 

再經過冗長的辯論。可是一直沒有得到定論，大會 

在這方面的行動也沒有始終如一。

五.例如在一九五三年便有兩個很重要的決議 

案先經大會決定三分二多數規則不適用，然後以過 

半數票將其通過。其中一個〔決議案七四二(八)〕核 

定了決定某一領土是否已臻憲章第七十三條所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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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治時所應計及的因素表。另一個決議案〔七四 

八(八)〕則涉及停止遞送關於拍托里科領土情報一 

亊。

六. 可是在第十一及第十二屆會，大會却決定 

對於遠不如是重要的決議案適用三分之二多數規 

則。當時通過的決議案，在我們看來，完全是屬於程 

序性質，但是大會却以最免强的過半數決定對它們 

適用三分之二多數規則。這些決議案渉及成’立專設 

委員會以研究憲章第七十三條所規定情報的遞送方 

法問題，不像一九五三年那兩個決議案牽涉到斷然 

的決定。

七.我擧出大會於一九五三年決定對比較重要 

而決議案適用過半數規則，而於一九五六年及一九 

五七年決定對較不重要的決議案適用三分之二多數 

規則的這些例子，足以十分確實地證明決議案是否 

重要問題的本身實非關鍵所在。此外，我還記得在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的第六屆會期間，大會曾經 

決定對兩個影響遠大的決議案援用過半數規則，其 

中一個〔決議案五二〇（六)〕是請經濟曁社會理事 

會研究設置特別基金對發展落後國家供铪資助金辦 

法，另一個決議案〔五四三( 六)〕是請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轉飭人權委員會草擬人權盟約兩件，其中一件 

規定政治公民權利，另一件規定經濟、社會權利。

八.這兩個一九五二年決議案是大會於決定不 

援用三分之二多數規則後以過半數通過的。因此，重 

要與否的問題實際也許同這個問題無關。可是大會 

中討論這個問題的經驗確實顯示大會中對於憲章第 

十八條的解釋意見極爲分歧。具體的說，倘大會未 

先決定於憲章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已列舉的各類問題 

外增列他類問題，則有關非自治領土的個別決議案 

是否逕得以三分二多數決定,各方意見並不一致。

九 . 我們的主張是：第十八條第二項已將應以 

三分二多數決定的問題悉數列舉，故未經第二項特 

別列舉的任何問題不得以三分二多數作決定，除非 

該問題是屬於大會依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明確決

定增加的一類問題， 類問題而非一個個別的

決議案。我們認爲我們的立場，是基於對第十八條 

條文的正確解釋，也是基於對產生這條條文的金山 

會議記錄的正確解釋。可是我們承認有若干代表圑 

不同意我們的解釋。大家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第十 

一屆會，特別是第十二屆會表決時可否票數之相距 

甚近也許便是顯明的例證, 在第十二屆會，大會僅僅

以三十八票對三十六票的過半數票決定對有關非自 

治領土的一個決議案適用三分之二多數規則。

一〇. 爲了所有這些理由，像這樣一個關係憲 

章條文的法律解釋的問題，其不能徒以投票方法解 

決自屬顯然, 特別是因爲如上所說，可否票數相差甚 

近，且常變幻不定。唯有國際法院才能解決這個困 

難，它解釋憲章時可使大家對第十八條的確實意義 

沒有懷疑的餘地。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本代表團會同 

迦納、賴比瑞亞、墨西哥、摩洛哥四國代表圑把我們 

的決議草案〔A/L.259 and Add.l〕提請大會審議。

一一. 這是一個十分簡單明瞭的決議草案。前 

文部分追述大會全體會議及第四委員會曾對這個問 

題作過冗長的討論，繼卽向國際法院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泛論這個問題，其中涉及所有關於非自 

治領土的決議案；第二個問題是大會倘未事前決定 

於第十八條所列舉各類問題之外新增某類問題，可 

否逕對個別決議案遍用三分之二多數規則。

一二.這兩個問題的措辭旨在使國際法院集中 

其注意力於這個問題的基本要點及其所引起的爭 

執。

一三.我們難以看出這個決議草案有甚麽可以 

反對的地方，因爲對於這問題各方意見大相徑庭是 

誰都知道的。大會對於這個問題分成了幾乎勢均力 

敵的兩派，這樣一個基本上屬於法律性質的問題顯 

然不能徒靠表決來決定，特別是在雙方票數這樣接 

近的時候。我們現有一個國際法院.，它是世界上最 

高的國際司法機關。我想最公平合理的辦法便是把 

這樣一個問題送交國際法院，以便它發表權威意見， 

我希望國際法院的意見，能爲大會所接受，並能爲全 

體會員國所尊重。

一四. Mr.  ESPINOSA Y PRIETO(墨西哥）：

發起昨晚提出的決議草案的代表團誠懇相信，祗有 

一個方法可以公平地、不失本組織尊嚴地解決我們 

大家對於非自治領土問題應以何種多數決定的爭 

議 ;那就是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

一五.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四五九 

次會議〕，本代表團曾向大會建議，主張憲章應解釋 

爲:牽渉非自治領土的問題應一律以過半數決定之。 

其後大會曾經接連兩次投票決定贊成是項解釋。直 

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由於有人提出了一個爲 

我們所反對的動議的結果，才把這個慣例廢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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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面對着這種情勢，本代表團乃於第十二 

屆會期間決定贊成我們認爲適於本組織採取的唯一 

路徑，在第四委員會提出一個決議草案〔A/C.4/L. 
497 and Add.l and 2〕，主張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 

詢意見。反對我們的人用了何等手段及如何千方百 

計地阻止我們請國際法院發表意見，當時的會議記 

錄有詳細的記載，本人不打算特地在此宣讀。有人 

吿訴我們最好向大會第六委員會徵詢意見。我們因 

爲深信我們的主張的正當一 - 的確，我們現在還是 

深信我們的主張是對的—— 所以我們欣然同意將此 

事送交第六委員會。各位都知道第六委員會後來是 

怎樣處理此事的—— 那拏卓越的法學家顯然害怕答 

覆提送給他們的問題。

一七. 在一九五七年，有人吿訴我們說,我們應 

當把這個問題向大會全體會議提出；這正是我們現 

在所做的亊情。凡是行使投票權發生任何疑義時，那 

就不祗是關係一國利害的事情，而與整個聯合國都 

發生了關係。投票權是社會上需要最愼重地處理的 

一種權利。許多從事專門著述的人和許多聯合國官 

方文件都曾苦心研究過這個問題。憲章第十八條乃 

是經過極愼審的討論而撰定的條文之一，意在使會 

員國的權利獲得保障。

一八. 在憲章規定範圍內舉行表決時，一國如 

何投票完全是那個會員國自己的事情縱有使用壓力 

情事也在所不問。這事可能發生很困難的情勢，但 

是只要不逾越規則，毎一個會員國怎樣投票乃是属 

於尋常外交慣例的事情。可是當一翠代表圑決定把 

憲章棄置不顧的時候，那就是本組織面臨了一種嚴 

重的局面。

一九.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有人在大會提 

議對一件關於非自治領土的決議案適用三分二多數 

規則的時候，我們和別的代表便曾要求知道依照憲 

章這個提議有何法律根據。從記錄上可以明白看出， 

我們的要求沒有得到答覆。當同年有人提出另一個 

旨趣相同的提案，幾位代表正要再度堅持要求知道 

那個提案的法律根據時，那些代表的發言權竞突被 

剝奪而立卽舉行了表決。此後聯合國遂發生了幾次 

最令人逍憾的不合規定的亊情。本代表團在一九五 

七年十二月六日曾在第四委員會c第七三四次會議〕 

痛斥那些不合規定的行爲。我隨帶有我們那次演講 

的講詞；如果有人要求, 我願在這衷把它再講一遍。

二〇.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旦我們離開憲章，則 

必競相從事於非法之事，以致危及本組織的根基。就 

本案而言，我們所關心的只是要履行我們對聯合國 

的責任。旣然五年前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我們， 

一旦慣例被擯棄時我們便義不容辭，把這個問題向 

大會提出；這正是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而且說來可 

喜，我們還得到了迦納、伊拉克、賴比瑞亞、摩洛哥四 

國代表的支持。

二一.昨天我們聽了反對我們提案的一些理 

由，所以我理應略予評論。在去年第十二屆會時，我 

們曾向第四委員會提出這個要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 

意見的提案。那時該委員會中提出的反對理論和我 

們現在所聽到的如出一轍，但我要提醒各位代表，那 

些理論，當時已被駁倒了。第四委員會認爲這個問 

題無需在議程上另列項目，而可在關於遞送情報之 

一般問題的現有項目的範圍內處理。那裏有人要我 

們向第六委員會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照辦了。在第 

六委員會又有人要我們在全體會議提出這個問題； 

這便是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因此我覺得必須聲明， 

誰要是企圖以不正當的方式擺佈我們的決議草案， 

無論是把它打倒也好，把它長期擱置也好，都不過表 

示關係者害怕把這個問題交铪一個公正不偏的機關 

裁定而已。第四及第六委員會的紀錄裏有很多這種 

態度的驚人例子。如果在全體會議上也揭露出來， 

讓大家看看，對我們是無損的。可是, 時至今日，我們 

已經請大家充分注意某些次的表決方式實構成一個 

嚴重問題。人人都知道這種情形，因此如果有人定要 

打倒我們這個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提案，人 

人都會明白那只是表示那些應負責任的人想把他們 

的意志强加於人，以保他們將來仍得隨時訴諸非法 

的表決而已。

二二. 我們大家都同樣關心一件事情，卽我們 

各自代表的國家的榮譽、威望與地位。但是我們大 

家也負擔一種義務—— 那就是確保社會常規受到尊 

重的義務。只有在不牴觸他人利益的範圍內我們各 

自的利益方屬合法。只有在我們不担害他人的地位 

時我們才可以指望得到他人的幫助。依照這些惯例， 

本代表團在處理一個問題時將永遠不會損害我們任 

何一個友邦的合法利益。我說的我們友邦是指全體 

會員國而言。本代表圃的行動是以尊重他人爲基礎 

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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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數日前，在第四委員會，法國代表Mr. 
Koscziusko-Morizet以他那優美的講演中特有的愉

快、發人深省的簡語,_ 評了那些妄想主宰第四委員 

會的代表團。說這話的不是我；我不過是轉述法國 

代表說的一句很巧妙的話而已，而且我絕不懷疑他 

指的是屬於非管理國的一羣代表圑。法國代表所代 

表的乃是一個管理國。無論何時我們有事同他商討， 

我們幾乎總能達成有用的協議；有時候我們之間意 

見縱有不同，那也全然無傷大雅，這在好朋友之間是 

很自然的事情。但就此事而言，我覺得不能不說，我 

眞誠地贊同法國代表如是坦白表明的意見。

二四. 任何代表團運動選票，干涉屬於他國私 

事的成策問題或使用壓力的任何企圖，從聯合國原 

則看來，都是不正當的。我們這些國家，不論是管理 

國也好，不是管理國也好，要想免受這種萬一的干 

援，其唯一方法便是嚴格遵守憲章的規定。唯有絲 

毫不容許背離憲章的規定才能確保我們彼此互相尊 

重, 友好及體諒。

二五. 正如在一九五七年一樣，我們現在再次 

向各位提出一項合理要求。我們並不要求各位說我 

們的主張是對的；我們要求的是請那班最卓越的法 

學家來評钊我們之中究竟誰的主張是對的。

二六.憲章第九十六條第一項十分明白地規定 

大會有權請國際法院對任何法律問題發表諮詢意 

見。咖際法院乃是本組織的構成部分；它是聯合國 

的主要機關之一。憲章是我們的憲章，也是法院的 

憲章。誰也不能否認法院有權囘答我們的要求，事實 

上我們對於若干別的問題已經請法院發表過意見。

二七. 我們很有理由說，由於不遵從憲章規定 

的結果，我們面臨着表決的價値被減低的危險。然 

而，正如在一九五七年一樣，我們所要求的不是要各 

位說我們的意見是對的；我們只是要請各位決定遇 

着這種情形時我們應該採取甚麽步驟。我們要求的 

是公道而不是_ 橫行動。讓那班世界上最受尊重的 

法學家吿訴我們誰是對的及遇有這類問題應當採取 

什麽程序纔是正確。

二八. Mr. SHANAHAN(紐西蘭）：本代表團

聽到伊拉克及墨西哥兩國代表在大會工作的現階段 

提議請國際法院對於憲章第十八條的解釋問題發表 

諮詢意見，頗感驚奇。

二九.本人現在不擬評論他們爲支持他們的提 

案所舉出的理由；只打算談一談他們的提案所引起 

的若千實際問題。

三〇. 我想大會定必同意，把這樣一個嚴重問 

題送交國際法院，只有在對於宜否把它送交法院及 

向法院提出的問题的形式與性質都經過最愼重的考 

慮後，才可實行。這些問題不是可以在大會將吿結 

束的時候突如其來地向它提出，不經適當的審議，便 

遽爾作成決定的。關於憲章的解釋請國際法院發表 

‘意見，是對全體會員國都有連帶關係的事情,在這種 

情形下，許多代表圑都像我們一樣，想要向它們的政 

府請示。大會當遽記得，昨晚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 

圑在他那扼要而剴切的講詞裏卽曾說過他想要得到 

他的政府的意見。我深信有許多代表團與多明尼加 

共和_ 代表圑和本代表團處境相同。

三一. 這個提案事前並未在第四委員會提出， 

它並沒有經過第四委員會討論或提具報吿，而我以 

爲這却是在大會採取行動前應有的手續。我想在這 

種情形下, 大會如對這種提案遽作決定，是不對的。

三二. 大會自身也曾確認，對於提送國際法院 

案件應予特別愼重的審議。我願請各位代表注意一 

九五二年H 月六日大會第七屆會通過的決議案 

〔六八四(七)〕的規定。這個決議案現在載於議事規 

則的附件貳，大會曾在其中建議：

”任何委員會擬向大會建議請求國際法院 

之諮詢意見時，得在其審議該案之適當階段將 

該案移送第六委員會徵求有關法律問題及擬具 

請求之意見，或由該委員會提議將該案交由其 

本身及第六委員會合組之聯合委員會審議。”

三三. 此外，我還要i f 各位代表注意我們議事 

規則第六十七條的規定，這條規則也同我們討論的 

這個問題有關係。第六十七條規定：

”除大會另有決定外，大會對於議程各項 

目，於未收到審議各項目之委員會報吿以前，不 

得逕爲最後決定。”

三四. 因此，據本代表围的意見,大會現在不能 

使用此項程序。

三五.本人不想在現階段詳陳本國政府對於提 

送國際法院這個一般問題的意見。可是我要强調, 
關於牽涉憲章解釋的爭端成糾紛，本國政府一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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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倘如提送國際法院可望有助於大會達成諒解及協 

議，卽應對此項步驟予以考慮。我要强調這一點，以 

免任何人對於紐西蘭對提送法院問題的立場發生誤 

解。這裡我們所關心的是大會所定的程序務應遵守， 

因爲這種程序使我們對於某一案件的宜否提送法院 

及對法院所提問題的性質與形式都能安予考慮。

三六. 我要十分淸楚地說明，本代表圑了解並 

同情這個決議草案的提案國的動機。但是爲了我所 

强調的實際理由—— 我想這些理由是十分迫切的， 

我要正式動議大會本届會不再繼續審議聯合決議草 

案〔A/L.259 and Add.l〕，我並且要求給我的動議 

以優先權。

三七. 主席：大會現在收到了一個眞正的程 

序動議，這個動議自應優先處理，但現在我們尙須繼 

續進行辯論。

三八. Mr.  EVANS ( 聯合王國）：聯合決議草

案主張請國際法院對於應以何種表決程序決定有關 

憲章第十一章的決議草案發表諮詢意見。可是決議 

草案（b)項更進一步提出了大會是否有個案權決定 

把關於不屬於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列舉各類問題的某 

一事項的一個決議草案視爲要案，因而須獲三分之 

二的多數始能通過的一般問題。換句話說，（b) 項 

提出了是否必須先依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新增某 

類問題，然後不在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列舉各類問題 

之內的某一事項才可以被視爲重要事項，因而須經 

三分二多數同意的問題。

三九. 這自然是一個牽連甚廣的問題，它將使 

關於第十一章以外事項的許多決議草案同樣受到影 

響。我想本大會各位代表自必不難看出，不管決議 

草案用何種措辭，就有關憲章第十一章的決議草案 

而對第十八條所作的解釋是不能和就其他問題的決 

議草案而對該條所作的解釋分開的。

四〇 .提議送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問題 

自然不是新問題。我們可以爲這些問題找到許多先 

例。無疑地，大會事實上曾經許多次決定對於不屬 

於第十八條第二項列舉任何一類事項的決議草案適 

用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的規則。同樣無疑的是大會曾 

經許多次決定對於關涉非自治領土的決議草案適用 

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的規則。

四一.因此大會現在審議的這個決議草案事實 

上是要國際法院裁制大會自成立到現在多年以來遵

循的慣例是對的還是鐯的。依照這個草案的規定， 

大會就等於懷疑它自身實行已久的慣例。

四二. 本代表團深信，如果向國際法院提出這 

些問題，它一定會支持大會所沿用的慣例。法院對 

別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無疑支持我們的這種看法。 

不管怎樣，我想把此事提送法院是否適宜或必要總 

大有疑問。我想我們很有理由主張，像這樣一個程序 

問題，與其提送法院，不如由大會自己來解決爲宜, 
誠如我們在此地常常聽說的，大會乃是它自己的程 

序的主人。關於這類問題，讓聯合國憲章隨着先例的 

逐漸建立，自然地發展下去—— 特別是第十八條的 

措辭明白顯出，金山會議時憲章的制定者特意要留 

下若干可以自由伸縮的地方一 -豈不是比靠國際法 

院的裁定，或許還要好些嗎？'

四三. 我提出這幾點意見，爲的是證明這個決 

議草案並不像初看那樣簡單。它牽涉許多需要極其 

愼重予以考慮的嚴重、困難的問題。我完全贊同澳 

大利亞代表的意見，卽這個決議草案,特別是鑒於我 

請大家注意的它所牽連的問題的廣泛，實在是一個 

新的項目，不在本屆大會議程之內。據本代表画看 

來，它不屬於議程項目三十六及三十七的範圍。處 

理這個草案的正當辦法是另列一個項目，然後將其 

發交適當的委員會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充分討論。

四四. 我並且不得不聲明，本代表圑對於有人 

在大會工作的現階段提出如是重要的一個新提案， 

實和紐西蘭代表同樣感到詫異。請國際法院發表諮 

詢意見的請求須經愼思熟慮方可提出。這個提案則 

並未依照大會的正常慣例與程序，或依照紐西蘭代 

表所說大會自在決議案六八四(七）內所作的具體建 

議，先在委員會內予以適當審查。相反地，這個提案 

遲到這個時候突然向大會提出，它便不能得到充分 

的審愼的考慮，而各國代表團也沒有機會可以請示 

它們的政府，徵求它們的意見。我敢很鄭重地說，這 

不是大會處理會務的正當辦法，而且我可以說在本 

代表團看來，這樣隨便地請求國際法院發表意見乃 

是一'種對法院有失尊敬的行爲。

四五. 爲了所有這些理由，本代表圑支持紐西 

蘭代表的動議，主張本届大會不應再繼續討論這個 

決議草案。

四六. Mr.  GARIN (葡萄牙）：我們大家面前

現有一個新的決議草案，主張把一個表決程序問題



568 大會第十三屆會：全體會議

提送國際法院。這個提案自須愼重考慮，本代表團 

覺得一時尙不能盡行發表對這個提案所須表示的意 

見, 諒許多別的代表圑亦必具有同感。

四七. 可是，我想請你們許我在這時候發表一 

些初步意見。首先，我們對於這樣重大的一個提案 

事前沒有通知便突然提出，不能不深表駭異；而且 

我們不能不指出，發起此案的那些代表圑在第四委 

員會辯論期間儘有機會提出這個提案。可是當時它 

們却不提出。本代表團認爲此中理由十分明顯。這 

顯然是使各代表圃措手不皮，使大會不知所從的一 

種手段。要提出像把這個問題提送國際法院M樣重 

要的一個提案就應該讓各代表圑有充分辯論此案並 

向其本國政府請示的機會。每一個代表圑自然都有 

權提出其認爲適當的提案。可是大會不能不把此案 

在昨天很晚的時刻方才提出的情形解釋爲這是製造 

混亂的一種手段。我希望大會明瞭這一點。可是此 

案還有別的可議的地方。

四八.四國代表圃所提的決議草案事實上是在 

大會議程上加上了一個全新的項目。這是爲了追求 

某些人久已懷抱的目的而採取的一種策略，一種迂 

廻戰術，而我們則決不能在大會的最後幾次會議倉 

促地處理這樣重荽的問題，他們所以提出這些問題 

的用意便是要使各國代表圑措手不及。

四九. 最後，我還要請大會注意下列幾點。無 

論在議程上增列一新項目或是把一個案件提送法院 

都有明確的議事規則，而他們則並未遵照這些規則 

辦理。法院有權對法律問題表示意見；但是我們所 

要決定並不是一個法律問題。這一點在我們看來是 

很顯明的。

五〇. 有些代表團曾經表示，如果把一個案件 

提送法院, 請它對憲章作一解釋，大會就會變成法院 

的從屬機關；例如蘇聯代表團在大會第一一三次會 

議卽曾表示過這種意見。

•五一. 除另有規定外，執行法律的機關亦卽是 

有權解釋法律的機關。這是金山市篙備會議所强調 

的一個基本原則。

五二. 最後，我要援用蘇聯代表在大會同次會 

議所舉的若干理由，卽請求法院發表意見勢必迫使 

這個崇高的機關考慮政治問題，因而危害它的獨立。 

我不想討論決議草案的實體；但是我所提到的意見

便足以證明這個問題極度複雜，務須從容審議，不可 

操切從事。

五三.所以本代表團堅決主張大會應通過紐西 

蘭代表的提議。通過這個提議並不預斷對於間題實 

體的審議，而可使大會得以在較爲適宜的環境下來 

討論它。

五四. 最後，請許我再提出一些意見。本代表 

围不赞同今晨伊拉克代表向我們所作對於第十八條 

的解釋。我們只要强調一點就够了：如果必須增列 

一類新問題然後才可以把某一問題視爲®要問題的 

話，那麽試問個別而與別的問題無關的具體問題是 

否還有機會被視爲重要問題？第十八條第三項將 

”其他問題”與'̂ 也種事項”並舉，可見大會把二者視 

爲一樣的重要。大會十二年來的慣例都證實了這種 

看法，不只是對第七十三條一端而已。

五五. 至於墨西哥代表的陳述，我只想指出，一 

九五三年的議事情形及當時所作的決定只適用於大 

會當時所審議的決議案，任何其他解釋都與當時的 

決議不符。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永遠受一九五三年 

辦法的拘束，接受一個代表的個人看法，以爲對某一 

案所作的決議應予普遍適用，永遠作爲先例。這種 

看法當然̂是不對的。

五六. 但是囘到我的陳述的主要目的，我無非 

要支持紐酉蘭代表圑的動議。

五七. 主 席 ：大會現有迦納、伊拉克、賴比瑞 

亞、墨西哥，摩洛哥五國代表所提的決議草案〔A / 
L.259 and Add.l〕。另外還有紐西蘭代表所提、經他 

人支持的一個程序動議，主張大會本年對這個決議 

草案不作決定。換句話說，紐西蘭代表對聯合決議 

草案的動議與伊拉克代表對第四娄員會建議的決議 

草案肆所提的動議性質相同。

五八. 我請賴比瑞亞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五九. Miss BROOKS(賴比瑞亞）：主席，如果

我對閣下所說的話了解無誤的話，您說我們要繼續 

進行關於聯合決議草案的辯論，然後再儘先處理停 

止審議該草案的動議。我的了解對不對？

六〇. 主 席 ：大會現正討論決議草案,任何人 

皆得就此案發言。我們還沒有到對那程序動議採取 

行動的時候。等到發言人名單上的代表都已發言以 

後，我們便要先處理程序動議。但是現在還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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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沒有發言，閣下卽其中之一。輪到您的時候，本 

席自將請您發言。

六一 . Miss BROOKS(賴比瑞亞）：謝謝主席。

我很想在處置程序動議之前發言。

六二. Mr. Irving SALOMON (美利堅合衆

國）：美國贊同會議中有人發表過的意見，卽認爲不 

應要求大會對本質上屬於新提案而第六委員會又尚 

未有機會審議的提案，採取行動。在上一屆會，大會 

曾建議凡是要把問題送請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提案 

都應由第六委員會詳加審議。美國覺得此項建議不 

應置之不顧。

六三.誰也不否認利用憲章及國際法院規約中 

准許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權利或此種行動的賢明。 

我們認爲比較妥當的辦法是此時對這個決議草案不 

作決定，待至下一屆會再予審議，假如提案國願意的 

話。

六四.爲此美國代表圑支持紐西蘭代表的動 

議，主張本屆大會不再審議這個決議草案。

六五. 主 席 ：紐西蘭程序動議的確切措詞如 

下 迦 納 、伊拉克》賴比瑞亞、墨西哥、及摩洛哥所提 

之決議草案〔A/L.259 and Add.l〕在本屆大會應不 

再予以審議。”

六六. Mr. WALKER(澳大利亞）：提議請國際 

法院發表意見的這個聯合決議草案無疑地是表決所 

有有關非自治領土問題的一個新提案。事前未經負 

貴處理非自治領土問題的第四委員會或是對於大會 

的法律部門工作負有重要責任的第六委員會審議， 

而突然在大會届會卽將結束的二十四小時內在全體 

會議提出這個提案，這是違反大會所有慣例的非常 

步驟。甚至在和負责管理非自治領土各國政府代表 

團所作非正式討論中，也沒有露出一點關於將提出 

這個決議草案的朕兆。事實上，我們不妨問一問，有 

多少代表画事前曾得到這個決議草案準備於昨天晚 

上提出的通知？試問在座八十二個代表圑有幾個曾 

在禮貌上承蒙吿知此案卽將提交大會？借用一個我 

們逐漸聽慣了的術語來說，這便是突襲的一個實例， 

而議事規則第六十七條規定一個問題通常應當先發 

交委員會審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預防這種突襲策 

術。

六七. 再者，主席，這個提案顯然是個很重要的 

提案。通過這個提案就是要直接詰難閣下前任，第

十一届會主席Prince Wan Waithayakon所作、經

-大會接受的裁定。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文件A/C.6/ 
L.408,那是秘書處爲通過此類決議案所需多數問題 

編製的一個工作文件。

六八. 在第十一屆會，關於大會當時’審議的一 

個決議草案，有一個代表曾正式動議視該草案爲合 

於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的一個重要問題，須經三分 

之二多數的同意。經大會討論後，主席Prince Wan 
Waithayakon說據他的了解,發言代表中有一個提 

出了這個動議可否受理的程序問題。他說：

u我說大會應當受理和審議這個動議。我的 

理由是，撇開增列一種新重要問題不提——  
下面是很有份量的話—— "大會曾經就個別問 

題舉行過表決以決定是否視那些問題爲需經三 

分之二多數同意的重要問題。”〔第六五六次舍 

議，第一四八段〕。

六九. 續經討論後，主席說明他不過是准許該 

動議交由大會審議，與動議的實體無關。但是他說 

大會乃其自身工作程序的主人，應當審議此事。他 

的話是：

..關於某一事項應以過半數或三分二 

多數決定的問題應由大會來決定。”〔第六五七 

次會議，第八十六段。〕

這是當時主席裁定。他接着便把主張應視該決議 

草案爲重要問題的提案付諸表決, 當經大會通過。大 

會旋卽表決那個決議草案，它不祗沒有得到三分之 

二的多數贊成, 連過半數同意也沒有得到。

七O . 我提到這囘事情不過是想請大家記起那 

時主席所作並經大會接受了的裁定。要是大會現在 

決定不顧大會以往的慣例並且推翻那個因爲公正不 

偏博得大會全體敬仰的主席的裁定，那就實在是一 

個很嚴重的步驟，這是非有很好的理由，非經過長時 

期的愼重考慮不應採取的。

七一. 再者，倘如大會決定向國際法院提出若 

干問題請其發表意見，則問題的草擬本身便是一樁 

需要愼重考慮的事情。我不知道伊拉克、賴比瑞亞、 

墨西哥、摩洛哥四國代表團和數小時後加入它們的 

迦納代表團曾花費多少時間去選擇和撰定準備送交 

國際法院的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從事過_法律工作 

就會知道選擇和實際撰定問題—— 除了此地所臚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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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個問題以外，可能還有許多問題—— 是一樁需 

要十分小心認眞做去的事情，不是在屆會臨終數小 

時或數分鐘內可以隨隨便便決定的。

七二. 最後，主席和我們大家都知道各方正在 

作種種努力以求在今天完成大會的工作，而我們却 

似乎又在從事通常應在大會委員會中進行的那種討 

論。在冗長、辛勞的本屆會的全體會議就要閉會的 

最後幾小- 發動這種辯論，在我們看來，實在是十分 

不合情理的舉動。

七三. 爲了這些理由，我們希望大會全體會員 

國衡情度理，都支持並投票贊成幾分鍾前唸給我們 

聽過的紐西蘭代表的動議。

七四. Miss BROOKS(賴比瑞亞）：我想先評

論一下若干代表圑爲反對聯合決議草案而提出的幾 

點意見。對於葡萄牙代表所說的話，我只準備略爲 

評論一下，儘管他把我們的決議草案稱爲一種策略 

或一種手段。我現在更其明白下面這句說法的眞理， 

卽一項規則可以向前適用便也可以向後適用。我並 

且明白在它向後適用的時候，那些使它向前適用的 

人, 就要反對了。

七五.關於大會是否有權處理決議草案中所載 

事項的問題，伊拉克和墨西哥代表已經充分加以論 

列，他們提到了過去大會屆會在這方面所採取的程 

序。草案中所載將此事提送國際法院的問題並沒有 

甚麽新奇的地方。這問題業經大會第四委員會充分 

加以討論。也許是討論時澳大利亞代表不在場，要 

不然便是他沒有十份仔細閱讀大會第十二屆會時第 

四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的紀錄。

七六. 談到將此事移送第六委員會的問題，各 

位當還記得，大會第十二屆會時曾有人要求性質與 

此相同的一個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把此事送請第 

六委員會發表諮詢意見，因爲那時他們認爲第六委 

員會是適於解釋憲章第十八條的機關。本代表圑和 

別的代表圑—— 我記得是墨西哥代表圑—— 曾本着 

合作的精神，表示願意採取這種辦法。可是結果是 

第六委員會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便把我們的決議草 

案退囘第四委員會。於是賴比瑞亞代表圑才表示它 

要保留在本届大會再度向大會提出這個問題的權 

利。

七七.我敢說任何代表圑都有就議程所載項目 

提出決議草案的權利，而且我們要在這裏堅決聲明，

誠如伊拉克和墨西哥代表所說明，這個決議草案確 

是在大會第十三屆會分配铪第四委員會的議程項目 

的範圍以內。

七八.我要請大會注意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爲了現在這個事情，只揃讀一兩行也就够 

了。第九十二條明文規定國際法院爲聯合國之主 

要司法機關。”

七九.有人提出了此中是否牽涉法律問題的問 

題。據賴比瑞亞代表圑的意見，聯合國憲章實卽這 

個機關的憲法，一個組織的憲法當然最好由一個司 

法機關來解釋。

八〇. 關於依照憲章第十八條的規定，對於非 

自治領土的決議應以何種多數決定的問題，大會會 

員國中意見極爲分歧。任何人倘如不懷成見，都不 

能出於本心地反對決議草案內所提議的辦法；因爲 

大會對於聯合國憲章任何一項規定的解釋發生如是 

尖銳的意見分歧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將這個問題提 

送解釋聯合國憲章的機關，卽國際法院。因此我的 

確很想詳細知道，葡萄牙代表、特別是聯合王國代表 

所說把這個問題送交國際法院就是不尊重法院一節 

是根據甚麽理由。

八一.國際法院負有就送交給它的任何問題發 

表意見的責任。

八二.國際法院將有充分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 

並於下屆大會開幕前發表它的意見。法院有答覆大 

會所提問題的義務。那麽，如何可以說把一個問題 

送交國際法院，送交負有解釋和囘答大會問題義務 

的法院，就是表示不尊重法院？如果大會每年都因 

某一問題發生爭執，在這上面花了很多時間與經費， 

結果意見仍極分歧，當然我們就應當徵詢爲解釋我 

們組織的憲法而設立的主管機關的意見，以示我們 

對於它的尊重，不應當反而拒絕向它提出本問題，顯 

示我們對它的意見缺乏信心。國際法院是聯合國所 

設立的最高司法機關，我覺得我們應該請它解釋聯 

合國憲章的規定，以示我們對它的尊重。

八三.我想我已對各代表提出的大部分論點加 

以答覆，我並保留我於必要時再度發言的權利。

八四. 松平先生 （日本）：本代表圑覺得從程

序觀點來說，決議草案內所載的事項，應循正常程 

序，予以進一步討論，特別應由第六委員會進行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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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堅持在爲時已晚的現階段作一決定，可能不 

無好處。因此本代表围支持並將投票赞成紐西蘭代 

表團的動議。

八五. 可是我要說明，我的陳述絕不預斷問題 

的實體。

八六. 說了這些話以後，我願以最友好的心情 

敬向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呼籲，請它們撤囘此案，以保 

持大會的和協。我希望提案國聽從我的呼籲。

八七. Mr.  PACHACHI (伊拉克）：我此次要

求發言, 爲的是要答辯紐西蘭、澳大利亞、聯合王國、 

葡萄牙四國代表提出的幾個論點。

八八. 紐西蘭代表提到了決議案六八四(七)， 

其中對於任何委員會擬向大會建議請求國際法院發 

表諮詢S 見時所應遒守的程序，曾經有所規定。可 

是現在這個問題顯然不是一個委員會擬向大會提出 

某項建議的問題。這不是出自一個委員會的建議， 

而是會員國在全體會議上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如 

果我說除了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外，會員國充分有權 

在全體會議提出其認爲適當之任何決議草案，我想 

紐西蘭代表必不致對我的話表示異議；而這正是我 

們今天所作的事情。因此決議案六八四(七)對本案 

並不適用。

八九. 聯合王國代表談到了種種先例。但是整 

個問題的要點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先例殊不一致，我 

想聯合王國代表把這一點忽略了。我可以提醒他， 

一九五三年以來共有四個關於非自治領土的決議案 

受過應以三分之二多數或以過半數決定的考驗。有 

兩次大會決定只要有過半數同意就够了；在另外兩 

次則大會決定必須得三分之二的多數的同意。故這 

方面的先例是彼此參半。在一九五三年，兩個比一 

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的決議案重要的決議案。都 

在大會決定適用過半數同意原則後，以過半數票通 

過。因此就大會创立的先例而言，重要與否的問題 

似乎毫不相干。

九〇 .我對於葡萄牙代表居然講出突襲對 

大會會員國出其不意提出問題”，”使用使各代表圑 

措手不及的手段以圖製造混亂” 等等的話，表示遺 

憾。我們並沒有製造混亂的意思，如果有些代表圑 

頭腦不淸的話，我可以向大會擔保這不是我們的過 

失，這是不能要我們負責的。

九一.關鍵是多年來大會內對於這個問題的意 

見顯然很分歧；我們認爲在發生憲章條文的解釋問 

題的時候, 以勉强過半數的同意今年決定如是，明年 

又決定如彼，是不對的;我們認爲旣然對於憲章的解 

釋意見分歧，就應當請聯合國最高司法機關國際法 

院就這個問題發表諮詢意見。可是爲順應日本代表 

的呼籲起見，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將不反對紐西蘭所 

提本年不討論這個問題的動議。

九二. 在結束之前，我要說明我希望我們之同 

意延期蕃議我們的決議草案不致被人誤解，更不致 

被人稱爲”製造混亂的另一手段”。我們之所以出此， 

目的在使所有各國代表圈都有充裕的時間來研究這 

個問題，並向它們的政府請示。我想我們這種態度 

證明了詬責我們企圖向大會發動突襲的話全屬虛 

妄，同時我希望葡萄牙代表不要以爲這又是要使他 

腦子裘發生混亂的一種手段。

九三. 主 序 ：現在表決紐西蘭所提、主張決議 

草案〔A/L.259 and Add.l〕在本屆大會不再予以審

議的動議。

紐西蘭動議以五十五票對兩票通過，棄權者二

議程項目三十九

西南非問題(绩完）：

( « ) 西南非問題斡旋委員會報吿書；

(幻選舉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三委員國

第四委員會報吿書(A/3959/Add.l and 2)及 

第五委員會報吿書(A/4069)

九四. 主 席 ：本席擬請大會注意第五委員會 

關於項目三十九(a )的報吿書〔A/4069〕，這篇報吿 

書係論列第四委員會在其報吿書〔A/3959/Add.l〕 
內建議的決議草案所牽涉的經費問題。

九五. 第四委員會報吿員Mr. EILAN (以色

列）：本人覺得本人無需對第四委員會報吿書多作說 

明；在這篇報吿書內，委員會建議請秘書長將第四 

委員含關於議程項目三十九（a) 的各次會議的速記 

紀錄油印分發。

九六. 本人祗想指出，各位都知道，此項決議是 

笫四委員會經過愼重考慮後採取的，第五委員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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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雖請第四委員會贾議此項決議，可是並沒有人提 

出S 議的動議。從第四委員舍上關於這個問題的言 

論可以看出，沒有覆議的原因不是由於委員會不尊 

蜇第五委員會的S 見，而是因爲多敕委員認爲原決 

議的作成是很有根據的。

九七. ，主 席 ：現在表決第四委員會報吿書〔A / 
3959/Add.l〕內所載的決議草案。請各位在表決的 

時候注惹第E 委員會報吿書〔A/4069〕第九段所說 

這個決議草案所牽涉的經費問題。

決議草案以四十票對二十一票通過，棄權者十

■九八. 主 席 ：下面一項是第四委員會關於項 

目三十九（d )的報吿書〔A/3959/Add.2〕。第四委員 

舍已推選瓜地馬拉、菲律賓、愛爾蘭三國塡補西南非 

問題委員會的空缺，並且建議大會任命這三個會員 

國爲該委員會委員國，任期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曰 

起。

九九. 如無異議，第四委員會的建議卽作爲通

過。

決定如議。

議程項目四十一 

義管索馬利蘭託管領土與阿比西尼亞 

間之疆界問題：阿比西尼亜政府及義 

大利政府之報吿

笫四委員會報吿書(A/4073〕

一〇〇. 第四委員會報吿員Mr.EILAN(以色 

列）:在提出第四委員會關於議程項目四十一的報吿 

書 〔A/4073〕的時候，我願强調我們曾在委員會內 

以及多次非正式會談中作過種種努力以期商定一個 

決議草案案文備供大會審議。各位諒已察悉，這些 

努力並無成就，委員會因此僅提出委員會的報吿書, 
而未附具一個決議草案的案文。

一〇一. 可是，秘書長前曾通知委員會,他說如 

果不能達成協議，他有意與阿比西尼亞政府及義大 

利政府接洽，以便決定他是否可能有所轼助。

一〇二.我相信委員會報吿書反映出了第四委 

II舍委员爲協助阿比西尼亞及義大利兩國政府達成

該託管領土與阿比西尼亞間疆界問題的最後解決所 

作的眞誠努力。

一〇三 . 我並且要指出，報吿書最後一段應參 

照正式簡要紀錄所載秘書長聲明全文來閱讀。

一〇四. 主 席 ：第四委員會未能提出一個決 

議草案備供大會通過。故大會的行勤將以祭悉報吿 

員所提報吿書爲限。我聽說稍緩審議這個項目可能 

有助於直接有關兩方間困難的消除。因此，各位如 

不反對，我便轉入下一項目，給關係方面一點時間， 

以便它們彼此進行商談，達成協議。

有關會議程序之決定

依照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的現定，大會決定不 

討論第五委員會下列三件報告書。

議程項目四十三 

一九五八會計年度追加槪算

第五委員會報吿書(A/4061)

第五■委員會報告員攸 . Quijano ( 阿根廷）提 

出該委員會報告書。

一〇五 . 主 席 ：現在表決笫五委員會在其報 

吿書〔A/4061〕內所建議的決議草案。

決議草索以五十九票對零通過，棄權者十。

議程項目五十五 

聯合國新聞工作：聯合國新聞工作專家 

委員會報吿書及，秘書長對該報吿書 

提具之意見與建議

第五委員會報吿書(A/4062)

第五委員會報告員Mr. Quijano O丁根廷）提 

由该委員會報告書。

一〇六 . 主 席 ：現在表決第五委員會在其報 

吿書〔A/4062〕內所建議的決議草案。

決議草案以六十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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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五十 

聯合國與各尊門機關在行政及預算方 

面之協調：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報吿書

第五委員會報吿書(A/4071)

第五委員會淑告員Mr. Quijano OT根廷）提 

由该委R會報告書。

一 ◦ 七 . 主 席 ：對於第五委員會在其報吿書• 
〔A/4071〕內所建議的決議草案A 與 B 有無異議或 

意見？

因無異議，兩決議草索當擭通過。

議程項目六十五 

聯合國緊急軍（績完）： 

O ) 緊急軍維持费槪算

第五委員會報吿書(A/4072)

第五委員會权告員Mr. Quijano (阿根廷）提 

由该委S會叔告書。

一〇八. Mr. CORREA(厄瓜多）:在大會第十 

二屆會於一九五七年-Î 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的全體會 

議〔第七二一次會議〕中，厄瓜多代表團圑長已經說 

明了本代表囤對於依照聯合國經费分攤比額表分攤 

聯合國緊急軍經费問題的意見。本年第五委員會所 

作的決定（載於該委員會於其報吿書〔A/4072〕中建 

議的決議草案的第四段）與當時我們發表的意見頗 

有出入。爲了這個緣故，第五委員會表決這個決議 

草案時厄瓜多代表画曾經棄權。

一〇九. 除開這項保留外，厄瓜多代表團現擬 

正式表示它準備在全體會議中投票赞成決議草案全 

文。厄瓜多代表画這種舉動，乃是它擁護聯合國權 

威的一種表示，因爲聯合國權威已因緊急軍而增强。 

它並將用這種舉動來表彰緊急軍於蘇伊士運河糾紛 

發生後在維持國際和平方面所擔當的決定性任務及 

緊急軍對改進近束國際關係的貢獻。它這種舉動也 

所以表示它赞賞秘書長，秘書長的屬員以及緊急軍 

諮詢委員會對緊急軍的管理有方。最後，它並且要 

用這種舉動來表示它對若干會員國的謝忱，這些國 

家或則供給軍隊，服務，或則自動捐助款項，使緊急 

軍得以成立並繼續存在。

一一〇. Mr. SALOMON(美利堅合衆國）:美

國代表圑準備投票贊成在我們審議中的定有聯合國 

緊急軍一九五九年經費筇募辦法的決議草案。

 . 美國代表團向來認爲大會之成立緊急

軍乃是本組織的一項卓越成就，這項成就乃是我們 

大家都可以引爲光榮的。它證明本組織具有創造新 

工具以應付新問題的本領。

一- -二.緊急軍的費用無疑是聯合國應當擔承 

的責任。緊急軍是本組織會員國以絕大多數的可決 

票決定成立的一 - 事實上並無任何國家投反對票。 

關於緊急軍的每一重要決議都曾經過多數會員國的 

赞同。會員國的責任顯然並不以此爲止。單是成立 

一支軍隊，並賫成它去執行任務是不够的。會員國 

必須一併在財政上支持這支軍隊，它們負有商定這 

筆費用的篛集辦法的責任。

一一三.美國承認緊急軍的存在對全體會員國 

政府課予了很大的負擔。以軍隊供給緊急軍的十個 

政府所承受的負擔格外沉重。我們特別要寧謝巴 

西、加拿大、哥侖比亞、丹麥、芬蘭、印度、印度尼西 

亞、挪威、瑞典、南斯拉夫各國政府。這些國家的政 

府除了供铪軍隊以外，還必須支付許多它們永遠也 

不會得到補償的間接費用；此外，它們還答應根據 

正常經費分攤比額表繳納它們對緊急軍共同費用的 

攤份。

一一四. 許多別的國家，包括美國政府在內，在 

緊急軍方面承擔了特別的財政負擔。就美國來說， 

我們已經在聯合國應負緊急軍工作之責的健全原則 

的範固內，盡可能地減輕其他會員國的財政負擔。

一一五̂.爲了具體證明美國十分關心緊急軍支 

出爲其他國家所造成的財政問題起見，譲我提一提 

下面幾件事情。在聯合國緊急軍開始工作、預箅尙 

未核定的時候，美國便自動地向緊急軍捐助了價値 

數百萬元的空運及其他服務。自從預算核定後，美 

國除繳納經常預算攤款外，已捐助了約達一千三百• 
萬元的特別財政協助。美國此項特別財政協助使必 

須按照常年會費分攤比額表.向全體會員國徵收的費 

用總數減低了幾乎四分之一。

一一六. 爲使大家更能明瞭其中詳情起見，我 

不妨舉出下面幾件事實：大會經核定緊急軍一九五 

七年及一九五八年支出總金額爲五千五百萬美元。 

美國對緊急軍費用已經資繳兩千六百萬美元，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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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總金額的百分之四十六。如果我們查看實收金額， 

我們可以看出秘書長實收緊急軍款項中有百分之七 

十二是美國所繳納。我提到這一點只是要證明美國 

並不是不關心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的財政負擔與財政 

困難。美國政府自始便已經注意到了原則、實際困 

難及負擔公允諸問題，並力圖減輕小國的負擔。

一一七.我們所遺憾的祗是蘇聯無疑是聯合國 

會員國中負擔能力最强大的國家之一，却沒有作同 

樣的努力。我們屢次聽到蘇聯代表對我們說緊急軍 

的成立是不合法的。鑒於蘇聯並未投票反對一九五 

六年成立緊急軍的決議索的事實，復鑒於緊急軍自 

始卽獲大會絕大多數票的擁護，這實在是一種奇怪 

的言論。有一點應當弄淸楚。縦然蘇聯，甚或別的 

國家，認爲緊急軍的工作是不合法的,甚至投票反對 

關於緊急軍的決議案，這種意見與行動和會員國的 

財政責任完全是兩囘事。抱持蘇聯所發表意見的任 

何會員國並不因而解除其依憲章第十七條及第十九 

條規定所負的法律義務或財政責任。因爲美國十分 

關懷緊急軍的成功，並且因爲我們顧慮到他國政府 

對於它們所負沉重財政負擔的意見，所以今年我們 

準備再作特別努力減輕對於緊急軍的全部財政負 

擔。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現時沒有核定的經費，可 

以充作緊急軍一九五九年費用的特別協助款項。可 

是，行政當局準備請求美國國會撥款三百五十萬美 

元作爲對於緊急軍一九五九年費用的特別協助款 

項。

一一八.我們希望他國政府也採取同樣的行 

動，以便減低必須由全體會員國分攤的總額。我們 

尤其要請蘇聯自動認捐一筆特別協助款項。

一一九. 我必須指出，美國對緊急軍一九五九 

年經費的持別協助是以大會對於此項費用中扣除特 

別協助款項後的餘額，須決定依常年會費分攤比額 

表由全體會員國分攤爲條件。

一二〇 .値得指出的是美國準備志願捐助的這 

筆特別財政協助款項將使美國對緊急軍一九五九年 

經费繳納款項達於百分之四十三或四十四左右。另 

有一點値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此項特別捐助，其他 

會員國分拋款額將減少百分之十五以上。

一二一. 美國代表圑相信面前這個決議草案値 

得大舍全體會員的支持。

一二二.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鑒於蘇聯對於聯合國緊急軍的成立與工 

作所持的原則方面的立場，蘇聯代表團準備投票反 

對這個規定分攤緊急軍維持費的決議草案。

一二三. 蘇聯代表團曾在專設改治委員會詳細 

說明我們的理由。我們絕對相信今天的聯合國緊急 

軍是違反聯合國憲章而成立。蘇聯代表團已曾屢次 

請本組織各會員國注意此項事實。它曾在大會的好 

幾個機關指出，並願在此再度强調，處理緊急軍經費 

問題的唯一正確途徑當爲由大會通過一個決議，規 

定緊急軍維持費全部應由侵略埃及的國家來負擔。

一二四. 爲此蘇聯代表圑奉命宣佈蘇聯一如從 

前，將不承攤緊急軍經費。

一二五. Mr.  CUEVAS CANC:INO(墨西哥）：

大會從第五委員會收到了一個關於聯合國緊急軍一 

九五九年經費翦集辦法的決議草案。此事正在我們 

審議中，我願再度申明墨西哥代表圑自始所持的立 

場。

一二六. 維持機動性軍隊所需浩大開支由我們 

如數分攤的制度的訂立使我們的組織面臨了極嚴重 

的財政問題。聯合國承擔了無論從'’非常”的兩種意 

義的,那一種來說都是非常的支出，然而却機械式地 

使用" l爲分配經常支出而定的攤款制度來應付這種 

支出。這是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中本代表團幾次 

三番表示不能贊同的辦法。

一二七. 對過去的辯論略一檢討卽可看出，一 

九五六年在第五委員會的第五四七次會議，墨西哥 

代表曾經表示他完全贊同代表拉丁美洲國家發言的 

那個拉丁美洲國家集圑主席所宣佈的反對態度。次 

年在第七二一次全體會議，墨西哥代表再度聲明他 

反對對於緊急軍的費用機械式地適用對於經常費用 

所用的攤款制度。在本屆會，本代表圑亦已於特設 

政治委員會十月三十一日舉行的會議〔第九十八次 

會議〕及^^一月十四日舉行的全體會議〔第七八〇次 

會議〕表明了我們的反對意見。

一二八. 現在我國代表圑要再度抗議把爲經常 

費用所定的分攤比額表機械式地適用於緊急軍的支 

出。我們覺得會員國主權平等乃一原則問題，並不 

一定就是說義務亦須平等。憲章中許多條文所宣示 

義務應與權利相等的法律原則對於本案同屬適用； 

這個原則充分證明毎一會員國所須承擔的責任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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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的資源應保持相當的均衡。可見尙在工業發展 

初期的國家在經濟與財政事項上應受特殊的待遇。 

爲了這個緣故，本代表團不相信嚴格執行比額分擁 

制度可以確保依據憲章的正當解釋所須做到的公平 

一節。

一二九. 所以本代表圑將於表決第五委員會對 

大會所提決議草案時棄權，因爲我們認爲其中所建 

議的II款辦法不能接受。此外，我們並要在紀錄上 

載明，我們不祗贊成設立一個委員會來詳細研究這 

個問題—— 這是本代表圑自一九五七年起卽曾提議 

的事—— 而且赞成秘書長關於會員國對此種溶款辦 

法的意見所擬進行的調查。我們深望秘書長定能趁 

此機會提議若干更合乎本代表圑一向擁誰的同等犠 

牲原則的鋳款辦法。

一三〇. Mr. GEORGIEV(保加利亞）:本代表

團對於聯合國緊急軍費用問題的態度十分顯明；我 

們已經在大會及第五委員會表明過了，這種態度至 

今不變。至於此次我們所以要這樣投票的理由，請 

參考蘇聯代表所作的陳述。

'一三一.可是此外我還要加上本國特別感覺興 

趣的一個理由，卽由於環境的闊係，聯合國緊急軍的 

費用愈來愈靠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的供給。事實上 

緊急軍已不知不赀地日益變成了一大部分费用由一 

個會員國單獨供給的一支軍隊，而且此種變化至今 

可能尙在繼綃進行中。此種變化的意義是甚麽？它 

的意義是若干會員國提供的軍隊漸漸地變成了世界 

上最大國家之一的僱傭兵—— 如果我可以使用這個 

用語的話。我覺得借兵铪本組織來編入聯合國緊急 

軍的那些國家應當注意緊急軍本身性質上發生的這 

種變化。

一三二. 這種變化如果繼紐不止，必將爲本組 

織帶來嚴重的後果。這便是我們所以採取我們這種 

立場的另外一個理由。

一三三. 主 席 ：大會現將表決第五委員會在 

其報吿書〔A/4072〕中所建議的決議草案。有人要 

求舉行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序抽箴決定，由黎巴嫩首先表決。

贊成者：賴比瑞亞、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 

威、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魯、西班牙、瑞典、泰國、土 

耳其、南非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南斯拉夫、阿根廷、澳大利亞、 

奧地利、比利時、巴西、緬甸、柬埔寨、加拿大、錫蘭、 

哥侖比亞、丹麥、厄瓜多、馬來亞聯邦、芬蘭、法蘭西、 

迦納、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愛爾蘭、以色 

列、義大利、曰本、寮國。

反對者：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爾巴尼 

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 

克斯拉夫、匈牙利。

棄權者：黎巴嫩、利比亞、墨西哥、尼泊爾、巴拿 

馬、菲律賓、葡萄牙、沙烏地阿拉伯、突尼西亞、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委內瑞拉、葉門、阿富汗、玻利維亞、 

智利、中國》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薩 

爾瓦多、阿比西尼亞、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 

斯、伊拉克、約但。

決議草案以四十二票對九票通過，棄權者二十

七。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